附件：
福建省全国导游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面试人机考试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为国家和社会选拔合格导游人才的全国统一的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考试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目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从事导游职业的基本素养、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第二条：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科目包括：科目一《政策与法律法规》、科目二《导游业务》、科目三《全国导游基础知识》、科目四《地方导游基础知识》、科目五《导游服务能力》。考试语种分为中文和外语，其中外语类包括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朝鲜语、泰语等。
第三条：考试形式分闭卷考试与现场考试（面试）两种，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为闭卷考试，科目五为现场考试（面试）。闭卷考试实行全国统一的计算机考试。现场考试（面试）以人机考试方式进行，由省级考试单位根据考试大纲和《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现场考试工作标准（试行）》组织。
第四条：人机面试考试时间定在闭卷考试的当天下午，地点不变。
第2章 命题
第四条：按照我省景点讲解题、导游规范问答、应变能力问答、综合知识问答、口译题，制作电子化试题。
第五条：考试系统按照中文类、外语类考生类别。中文类在指定的全省12个景区中抽取1个景点进行模拟讲解，考试内容可参考《福建省主要景区景点讲解词》。外语考生在指定的全省5个景区中抽取1个景点进行模拟讲解，考试内容可参考《福建省导游英语》和《福建省导游日语》。
第六条：按照中文类、外语类考生类别，分组知识问答题、口译题抽签题库。
第3章 试卷管理
第七条：电子化考试试卷相关信息以网络传输方式进行流转的，传送过程经过碎片化等特定技术处理，全程不需要人工参与，接收信息的考务操作在考试当天使用智能化考试平台实现试卷的下载。
第4章 考生操作流程
第八条：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报名工作通知，确定面试的具体时间。福建省导游资格考试面试考生集中在各市的考点电脑机房进行面试机考。根据设定的考点考场、考试日期、考试场次等信息编排结果，生成准考证并传输到报名系统，供考生打印。
（一）考生按照“面试准考证”规定时间，在考场入口处，凭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逐个测温、扫健康码进入考场，隔位入座。
（二）考生按照准考证号入座后，在考试管理机上进行拍照比对，监考员二次查验证件。
（三）考生设备调试时间为5分钟。考试开始后，考生进入设备调试界面，请考生点击“开始录制”、“停止录制”、“回放录音”按钮调试摄像头位置和检查耳麦听录是否正常，如不能正常使用请举手示意。5分钟调试结束后系统将自动进入正式答题。
（四）考试开始，闭卷，所有试题通过计算机完成答题，考生在计算机上录制音频作答，同时由系统自动抓拍照片，考题随机派送（不支持换题），试题按序答题与回放检查。
（五）考生答题无需进行其他操作，均由系统自动切换；（注意：考生只能按试题顺序进行答题，不可选题，离开当前试题后将无法返回做答。）
（六）考生答题时，需保证整个考试录像过程中，头部位于视频窗口正中央，不得遮脸，也不得将头部置于视频窗口侧面或角落。
（七）考试结束，考生离开考场，监考员在考试管理机上上传试题和考场情况记录表的电子版。
第5章 考点考场布置
第九条：考点设置选择交通便利、供电稳定、便于集中管理的场所，首选考试标准化考点、大中专院校、高考或中考定点学校。考点还应具备足够数量、符合有关软硬件配置要求的计算机、网络等设备。
第十条：考试期间，每个考点设1名主考，按需设若干名副主考、流动监考和考务保障服务人员，另设至少1名系统管理员。考点入口处一般应有“XXX考试XXX考点”标识，设置疫情防控测温点，并在显著位置张贴考场分布示意图、入场路线标识、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和考场规则等。
第十一条：考试期间，每个考场设至少2名监考人员，考场至少有1名监考人员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监考人员责任考场原则上应在考试当天随机确定。考场入口处应标明考场号等提示信息，便于应试人员核对入场。
第十二条：电子化考试机位安排应综合考虑试题试卷变换情况、作答干扰程度等因素，有条件的可加装间隔挡板或防窥膜等辅件。
第十三条：应当按管理权限履行考点考场管理责任，落实防控考试安全风险的制度措施和应急处理措施。
（一）按照统一规则随机编排应试人员参加考试的考场和座位，不得违规人工干预。
（二）规范选派监考人员，不得通过志愿者招募、社会招聘等方式选派监考人员。
（三）封闭考点考场前，应对考点考场布置情况、监控设施运行情况等进行检查验收，组织模拟测试。不符合规定的，应按要求予以纠正。
（四）与考点签订合作协议和考试安全责任书，明确考点考场设置、管理的具体责任和义务。
第6章 考试实施
第十四条：考区、考点、考场及相关工作人员须按考务文件、考试实施方案和考务应急预案等，规范组织考试，及时、妥善处置突发事件或异常情况。
第十五条：考试期间，各级人事考试机构和各考点应安排专人值班，设立值班电话，联通人事考试指挥平台等相关设施设备，保障考试指挥和协调联动畅通、高效。
第十五条：考试实施前，各考场、各考点应当按管理权限核实确认监考人员、系统管理员、流动监考等身份，并组织培训，明确工作职责。
第7章 评卷与成绩管理
第十六条：导游资格考试面试机考完成后，开始组织面试机考试卷评阅。试卷评阅采用集中阅卷形式，将考生的面试机考电子试卷汇集至评阅场所，评阅考官在电脑机房进行电子化集中评阅。
第十七条：考试评阅系统应满足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的《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大纲》考试目的、考试内容、考试方式和时间、考试要素、考试程序、考试景点范围等考试要求，保持完全对应，考试评阅系统应保持稳定，确保面试机考评阅的顺利实施。
第十八条：面试机考评阅场所、评阅机器、评阅考官分配 ID 号，作为评阅场所编排的依据，并与面试评阅系统、考务网络间加密组网。评阅场所提供全程的技术保障服务，评阅进行中全程监控录像。
第十九条：评阅工作流程
（一）评分考官由省厅建立的考评员库中随机抽选。
（二）考官通过面试机考评阅系统，两人交叉流程化复评考生答题。
（三）考官判分出现异常时，转入仲裁模式。
（四）仲裁考官对仲裁结果负责。
（五）评阅系统生成考生得分成绩。
第二十条：评阅过程中应急处理
（一）评阅过程中遇到评阅机死机、蓝屏等情况可将考官转移到其他机器上继续评阅。
（二）评阅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技术人员予以及时解决。 
（三）做好评阅过程中突发不可预见事件的应急有效处置。
第二十一条：评阅结束后，技术人员检查考生的音视频文件和照片文件，确认后上传到指定服务器。若考生对成绩存在疑议，则根据需求按照流程进行复核复查等相关工作。
第8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二条：本方案（征求意见稿）最终解释权归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所有。


